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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數-J-A1: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運作能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 

物件，執行運算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理解的想像情境中，分析 

本質以解決問題。 

數-J-A3: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的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訂

問題解決計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於真實世界。 

數-J-B1: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係的能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 

能在經驗範圍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性質。 

能以基本的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不確定性的程度。 

數-J-B2:具備正確使用計算機以增進學習的素養，包含知道其適用性與限制、 

認識其與數學知識的輔成價值 並能用以執行數學程序。 

能認識統計資料的基本特徵。 

數-J-B3:具備辨認藝術作品中的幾何形體或數量關係的素養，並能在數學的推

導中，享受數學之美。 

數-J-C1: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行

理性溝通與合作。 

數-J-C2: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數-J-C3:具備敏察和接納數學發展的全球性歷史與地理背景的素養。 
 

 

 

 

教學目標 

1. 理解等差數列、等差級數與等比數列，並能求出相關的值。 

2. 認識常數函數及一次函數，並能在直角坐標平面上描繪常數函數及一次函

數的圖形。 

3. 清楚內外兩角關係與角平分線的意義，並能利用尺規作圖。 

4. 理解三角形的基本性質：內角與外角、內角和與外角和、全等性質、 

垂直平分線與角平分線性質、邊角關係。 

5. 認識平行的意義及平行線的基本性質。 

6. 理解平行四邊形的定義及基本性質與判別性質。 

7. 理解長方形、正方形、梯形、等腰梯形、菱形、箏形的定義與基本性質。 
 

 

 

教學計畫 

1. 依學習單元的重點、規劃課程、設計教案或教學內容，鼓勵學生提出多元

解法並和他人溝通解題想法。 

2. 提供學生實作經驗，逐步抽象化與程序化成為精鍊有效的數學語言， 

再經由反思、論證、練習與解題，讓學生逐步穩定，以掌握其概念， 

作為進一步學習的基礎。 

3. 透過引導、啟發或教導，使學生能在具體問題情境中，運用先備的數學 

知識為基礎，形成解決問題所需的新數學概念，並有策略地選擇正確又有 

效率的解題程序。 



 

4. 引導學生體驗生活情境與數學的連結過程，培養學生能以數學觀點考察 

周遭事物的習慣，並培養學生觀察問題中的數學意涵，養成以數學 

的方式解決問題的習慣，以提高應用數學知識的能力。 

 

 

 

 

 

 

 

 

 

 

 

教學活動內容 

1. 選用教科書版本：翰林版。 

2. 培養學生辨識數列的規律性，以數學符號表徵生活中的數量關係與規律，

認識等差數列與等比數列，並能依首項與公差或公比計算其他各項。 

3. 培養學生理解等差級數的求和公式，並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的情境解決問

題。 

4. 培養學生理解理解常數函數和一次函數的意義，能描繪常數函數和一次函數

的圖形，並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的情境解決問題。 

5. 培養學生理解角的各種性質、三角形與凸多邊形的內角和外角的意義、三

角形的外角和、與凸多邊形的內角和，並能應用於解決幾何與日常生活的問

題。 

6. 培養學生理解直尺、圓規操作過程的敘述，並應用於尺規作圖。。 

7. 培養學生理解平面圖形全等的意義，知道圖形經平移、旋轉、鏡射後仍保

持全等，並能應用於解決幾何與日常生活的問題。 

8. 培養學生理解三角形的邊角關係，利用邊角對應相等，判斷兩個三角形的

全等，並能應用於解決幾何與日常生活的問題。 

9. 培養學生理解兩條直線的垂直和平行的意義，以及各種性質，並能應用於

解決幾何與日常生活的問題。 

10. 培養學生理解特殊三角形(如正三角形、等腰三角形、直角三角形)、 

特殊四邊形(如正方形、矩形、平行四邊形、菱形、箏形、梯形)和 

正多邊形的幾何性質及相關問題。 

 

 

親師配合事項 

1.確實檢查孩子每天是否按時完成作業。 

2.講義、作業、試卷若有不會的題目，要鼓勵孩子於課堂檢討時提出問題。 

3.考試後叮嚀孩子確實完成訂正，並於孩子訂正完畢後簽名確認。 

4.了解孩子學習狀況並協助叮嚀孩子準時繳交作業。 

評量方法 1. 紙筆測驗 

2. 作業—包含學習單、試卷與習作訂正。 

3. 課堂討論、上課專心程度、回答問題…等表現情況良好與否。 

 

 

 成績計算方式 

(一)量化 (二)非量化 

段考 3 次佔 40% 平時成績佔 60% 

 

  (包含平時測驗、作業、 

  上課表現及學習態度) 

上課表現及學習態度 

 

(包含上課實作、討論、

口頭回答及學習態度) 

 


